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微晶纤维素》 

（GB 1886.103-2015） 

第 1 号修改单 

本修改单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市

场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9年   月   日 第   号公告批准，自批

准之日起实施。 

（修改事项） 

一、A.3.3 结果计算 

碳水化合物（以纤维素计，以干基计）的质量分数 w1，按式（A.1）计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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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 

V１  ——空白试验消耗硫酸亚铁铵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，单位为毫升（mL）； 

V2  ——试样消耗硫酸亚铁铵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，单位为毫升（mL）； 

338 ——换算系数； 

m  ——试样的质量，单位为毫克（mg），并按实测干燥减量值进行校正。 

其中： 

1.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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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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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“338 ——换算系数；”改为“3.38 ——换算系数；” 

 


